
經濟部水利署施工規範｢第 03801 章 水庫淤泥混凝土｣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條文(草案) 現行規範條文 修正說明

1.     通則

1.1     本章概要

說明使用於附屬結構物（如消波塊、異形塊、堤後基腳、混凝土護

欄等，或相關預鑄混凝土製品如面磚、花台等）之水庫淤泥混凝土

材料與品質規定，包括材料之檢驗、拌和、運送、設備、生產標準

澆置、養護及檢驗等相關規定。

1.2     工作範圍

1.2.1   卜特蘭水泥

1.2.2   水庫淤泥

1.2.3   粗粒料

1.2.4   細粒料

1.2.5   添加劑

1.2.6   拌和用水

1.2.7   拌和

1.2.8   運送

1.2.9   澆置

1.2.10  養護

1.3     相關章節

1.3.1   第 01330章 資料送審

1.3.2   第 01450章 品質管理

1.3.3   第 03050章 水庫淤泥混凝土基本材料及施工一般要求

1.3.4   第 03053章 水泥混凝土之一般要求

1.3.5   第 03390章 混凝土養護

1.3.6   水利署施工規範第03310章 結構用混凝土

1.4     相關準則

1.4.1   中華民國國家標準（CNS）

(1) CNS 61卜特蘭水泥

(2) CNS 486粗細粒料篩析法

(3) CNS 490粗粒料（37.5mm以下）洛杉磯磨損試驗法

1. 通則

1.1 本章概要

說明使用於附屬結構物（如消波塊、異形塊、堤後基腳、混凝土護欄

等）之水庫淤泥混凝土材料與品質規定，包括材料之檢驗、拌和、運

送、設備、生產標準澆置、養護及檢驗等相關規定。

1.2 工作範圍

1.2.1 卜特蘭水泥

1.2.2 水庫淤泥

1.2.3 粗粒料

1.2.4 細粒料

1.2.5 添加劑

1.2.6 拌和用水

1.2.7 拌和

1.2.8 運送

1.2.9 澆置

1.2.10 養護

1.3 相關章節

1.3.1 資料送審

1.3.2 品質管制

1.3.3 水庫淤泥混凝土基本材料及施工一般要求

1.3.4 水泥混凝土之一般要求

1.3.5 養護

1.4 相關準則

1.4.1 中華民國國家標準（CNS）

(1) CNS 1164 細粒料中有機物含量檢驗法

(2) CNS 1176 混凝土坍度試驗法

(3) CNS 1230 混凝土試體在實驗室模製及養護法

增列預鑄混凝土製

品等設計參考

1.增列章碼

2.經查工程會施工

綱要規範，修

正品質管制為

品質管理，修

正養護為混凝

土養護；另綱

要規範中無水

庫淤泥混凝土

基本材料及施

工一般要求，

故修正為混凝

土基本材料及

施工一般要求

3.增列本署施工規



修正條文(草案) 現行規範條文 修正說明

(4) CNS 491 粒料內小於試驗篩 75μm CNS 386 材料含量試驗法

(水洗法)

(5) CNS 1164 細粒料中有機物含量檢驗法

(6) CNS 1167 使用硫酸鈉或硫酸鎂之粒料健度試驗法

(7) CNS 1171 粒料中土塊與易碎顆粒試驗法

(8) CNS 1174 新拌混凝土取樣法

(9) CNS 1176 混凝土坍度試驗法

(10) CNS 1230 混凝土試體在實驗室模製及養護法

(11) CNS 1231 工地混凝土試體之製作及養護法

(12) CNS 1232 混凝土圓柱試體抗壓強度之檢驗法

(13) CNS 1238 混凝土鑽心試體及鋸切長條試體取樣法

(14) CNS 1240 混凝土粒料

(15) CNS 1241混凝土鑽心試體長度之測定法

(16) CNS 3036 混凝土用燃煤飛灰及未煆燒或煆燒天然卜作嵐材料

(17) CNS 3090預拌混凝土

(18) CNS 3091 混凝土用輸氣附加劑

(19) CNS 11297混凝土圓柱試體蓋平法

(20) CNS 12283 混凝土用化學摻料

(21) CNS 12549 混凝土及水泥砂漿用水淬高爐爐碴粉 

(22) CNS 12833 流動化混凝土用化學摻料

(23) CNS 12891 混凝土配比設計準則

(24) CNS 13407 細粒料中水溶性氯離子含量試驗法

(25) CNS 13465 新拌混凝土中水溶性氯離子含量試驗法

(26) CNS 13618 粒料之潛在鹼質與二氧化矽反應性試驗法（化學

法）

(24) CNS 13961 混凝土拌和用水

1.4.2   內政部營建署「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方案 」

1.5     水庫淤泥混凝土配比設計

1.5.1   廠商應於施工前參考建議配比（附件四）進行試拌確認，並於試拌

確認試驗合格後提送實際所用之配比設計經執行機關同意後採用。

(4) CNS 1231 工地混凝土試體之製作及養護法

(5) CNS 1232 混凝土圓柱試體抗壓強度之檢驗法

(6) CNS 1238 混凝土鑽心試體及鋸切長條試體取樣法

1.4.2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頒布之「土壤污染管制標準」

1.5 水庫淤泥混凝土配比設計

1.5.1 廠商應於施工前根據建議配比（2.1.1.表二）進行試拌確認試驗，據

以決定施工。

範 第 03310 章 、

CNS相關規定

土壤污染管制標準

修正為營建剩餘土

石方處理方案

增訂配比設計提送

相關規定



修正條文(草案) 現行規範條文 修正說明

(1)水庫淤泥混凝土製造拌和前至少 30個工作天前，廠商應在監造

工程司會同下準備樣品辦理施工前試驗，樣品需以實際量產

（Full Scale）之拌和機準備。

(2)依CNS 1176辦理施工前拌和之坍度試驗。

(3)製作 10×20cm或 15×30cm圓柱試體，試體應依 CNS 1230製作及

養護，並依據 CNS 1232 辦理 3  天、7天、14  天及 28 天、35  天

及  60  天各三個試體之單壓強度試驗。並以 28天抗壓強度作為

強度性質要求。

1.5.2   前述配比無法達到 2.1.1 表一之要求時，廠商獲監造工程司核可

後，應依附表一之項目表再次進行配比設計及拌和試驗等工作。試

驗前須先提施作計畫，經工程司同意後辦理；試驗合格之配比設計

亦應經執行機關核可後，方可使用。

1.5.3   配比設計所提送資料中至少須包括下列資料：

a.水泥、礦物摻料及化學摻料：提出符合本規範之證明文件或試驗

報告。

b.粒料物理性質試驗結果。

c.粗、細粒料之級配資料，列成表格或線圖。

d.粒料、礦物摻料與水泥之比重。

e.水與膠結料之重量比。

f.坍度。

g.混凝土抗壓強度(fc’) 。

h.配比設計之要求平均抗壓強度(fcr’)

i.原狀水庫淤泥含水量(W%)

j.依 CNS491檢測所用水庫淤泥小於試驗篩 75μm(200 號篩)之含量

百分率報告

1.5.4   配比設計（試拌及廠拌）未完成前，不得進行水庫淤泥混凝土澆

置。相關不符合規定之水庫淤泥混凝土應予打除，並以營建剩餘土

石方申報處置。

1.5.5   若因配比設計未完成以致無法澆置，而影響工期者，則依配比設計

所費時間，得辦理工程展延。

(1)水庫淤泥混凝土製造拌和前至少 30個工作天前，廠商應在工程

司會同下準備樣品辦理施工前試驗，樣品需以實際量產（Full

Scale）之拌和機準備。

(2)依CNS 1176辦理施工前拌和之坍度試驗。

(3)製作 15×30cm 圓柱試體，試體應依 CNS 1230製作及養護，並依

據CNS 1232辦理3天、7天、14天、28天、35天及60天各三個

試體之單壓強度試驗。並以28天抗壓強度作為強度性質要求。

1.5.2 前述配比無法達到2.1.1 表一之要求時，廠商獲工程司核可後，應依

附表一之項目表重新進行配比設計及拌和試驗等工作。試驗前須先

提施作計畫，經工程司同意後辦理；試驗合格之配比設計亦應經工

程司核可後，方可使用。

1.5.3 配比設計（試拌及廠拌）未完成前，不得進行水庫淤泥混凝土澆置。

相關不符合規定之水庫淤泥混凝土應予打除，並以營建剩餘土石方

申報處置。

1.5.4 若因配比設計未完成以致無法澆置，而影響工期者，則依配比設計所

費時間，得辦理工程展延。

明定工程司為監造

工程司

圓柱試體辦理齡期

依 CNS1232 修 正

(本項為配比設計

階段,工程執行中

依3.5.2辦理)。

1.明定工程司為監

造工程司

2.修正文字

3.工程司修正為執

行機關

1.參照本署施工規

範 第 03310 章

結構用混凝土

增列1.5.3，配

比設計相關規

定另依會議決

議 增 列 i 、 j

項。

2.調整編碼。



修正條文(草案) 現行規範條文 修正說明

1.6     資料送審

1.6.1   水庫淤泥混凝土品質計畫

(1)品質計畫應包含拌和材料、新拌水庫淤泥混凝土及施工成品等

之各項相關規定檢驗標準、管理標準、施工要領、檢驗程序與

自主檢查表等。

(2)編列「廠商品質管制作業費」之工程，水庫淤泥混凝土品質計

畫併「品質計畫書」提報。

1.6.2   水庫淤泥混凝土施工計畫

廠商應於水庫淤泥混凝土澆置前提出詳細之水庫淤泥混凝土施工計

畫書併「施工計畫書」提報。

1.6.1   廠商與預拌水庫淤泥混凝土廠所訂之合約副本。

1.6.2   預拌水庫淤泥混凝土之配比設計配料表及相關書面資料。

1.6.7   其他規定之送審資料。

1.6.3   紀錄文件

(1)工地型水庫淤泥混凝土拌和設備檢查、拌和材料進料、使用紀

錄及拌和材料稱量記錄。

(2)工地型拌和設備設置切結書(附件一)。

(3)預拌水庫淤泥混凝土品質保證書(附件二)。

(4)水庫淤泥混凝土拌和材料檢驗紀錄送貨單(附件三)。

(5)新拌水庫淤泥混凝土氯離子、坍度檢驗紀錄。 

(6)水庫淤泥混凝土圓柱試體製作、試驗紀錄資料及評估表。

(7)鑽心試體試驗紀錄資料。

(8)自主檢查表。

(9)其他相關資料。

1.7 運送、儲存及處理

1.7.1 水庫淤泥之運送、儲存及處理

(1)水庫淤泥得先以太空袋裝載，脫水(含水量約  50%以下)不滲漏

後，載運至預拌廠之水庫淤泥槽斗儲存，應註明水庫淤泥之來

源與取樣日期，並儲存在防水之槽斗或不滲漏之太空袋內，避

免產生溢流污染。

(2)水庫淤泥儲存槽、斗、庫房或建築物應留有通路使監造工程司

1.6 資料送審

1.6.1 水庫淤泥混凝土品質計畫

(1)品質計畫應包含拌和材料、新拌水庫淤泥混凝土及施工成品等之

各項相關規定檢驗標準、管理標準、施工要領、檢驗程序與自主

檢查表等。

(2)編列「廠商品質管制作業費」之工程，水庫淤泥混凝土品質計畫

併「品質計畫書」提報。

1.6.2 水庫淤泥混凝土施工計畫

廠商應於水庫淤泥混凝土澆置前提出詳細之水庫淤泥混凝土施工計

畫書併「施工計畫書」提報。

1.6.3 廠商與預拌水庫淤泥混凝土廠所訂之合約副本。

1.6.6 預拌水庫淤泥混凝土之配比設計配料表及相關書面資料。

1.6.7 其他規定之送審資料。

1.6.8 紀錄文件

(1)工地型水庫淤泥混凝土拌和設備檢查、拌和材料進料、使用紀錄

及拌和材料稱量記錄。

(2)工地型拌和設備設置切結書(附件一)。

(3)預拌水庫淤泥混凝土品質保證書(附件二)。

(4)水庫淤泥混凝土拌和材料檢驗紀錄。

(5)新拌水庫淤泥混凝土氯離子、坍度檢驗紀錄。 

(6)水庫淤泥混凝土圓柱試體製作、試驗紀錄資料及評估表。

(7)鑽心試體試驗紀錄資料。

(8)自主檢查表。

(9)其他相關資料。

1.7 運送、儲存及處理

1.7.1 水庫淤泥之運送、儲存及處理

(1)水庫淤泥載運至預拌廠之水庫淤泥槽斗儲存，應註明水庫淤泥之

來源，並儲存在防水之槽斗內，避免產生溢流污染。

(2)水庫淤泥儲存槽、斗、庫房或建築物應留有通路使工程司隨時可

進入檢查。

1.施工及品質計畫

回歸三級品管，於

規範中刪除。

2.調整編號

3.刪除原案1.6.7

1.修正原案拌和材

料檢驗紀錄為

送貨單。

2.刪除原案 1.6.3

之 (7) 、 (8) 、

(9)項。

  

依會議結論將本款

移至3.1.1



修正條文(草案) 現行規範條文 修正說明

隨時可進入檢查。

2. 產品

2.1 材料

2.1.1 水庫淤泥混凝土規格

水庫淤泥混凝土拌和材料包括水泥、粗細粒料(含淤泥)、水、化學

摻料及礦物摻料等，各種組成材料與拌和水用量、粒料尺寸及坍度

或坍流度等應按照配比設計及試拌結果之數值。

(1)水庫淤泥混凝土之性質應符合下表規定：

表一、水庫淤泥混凝土之性質要求

項目 試驗方法 要求 備註

坍度（cm） CNS 1176
15±4 ； 7.5±2.5 或依

契約圖說規定

抗壓強度(kgf/cm2) CNS 1232
140、175、210 或依契

約圖說規定
28天齡期

(2)水庫淤泥混凝土之建議配比每1立方公尺含量如附件四。

註:1.藥劑使用量得視廠牌，特性等因素自行調整。

2.若淤泥含水量非50%，須自行調整用水量。

3.得依本章2.1.7款之規定比例添加飛灰、水淬高爐爐碴

粉替代水泥膠結材。

 (3)廠商自提所採用之配比設計 1立方公尺水庫淤泥混凝土至少

含量水泥  170㎏，水庫淤泥替代細粒料至少20[ ]％。

2.1.2    水庫淤泥

(1)使用之水庫淤泥其重金屬含量應低於土壤污染之管制標準如下

表：

表三、污染物之管制項目及管制標準值

重 金 屬

砷（As） 60 毫克／公斤

鎘（Cd） 20 毫克／公斤

鉻（Cr） 250 毫克／公斤

銅（Cu） 400 毫克／公斤

汞（Hg） 20 毫克／公斤

2. 產品

2.1 材料

2.1.1 水庫淤泥混凝土規格

(1)水庫淤泥混凝土之性質應符合下表規定：

表一、水庫淤泥混凝土之性質要求

項目 試驗方法 要求 備註

坍度（cm） CNS 1176 [15±3.8]

抗壓強度(kgf/cm2) CNS 1232 [175~245] 28天齡期

(2)水庫淤泥混凝土之建議配比每1立方公尺含量如下表：

表二、水庫淤泥混凝土之建議配比每方材料重量（kg/m3）

設計強度

(kgf/cm2)
水泥 爐石

水庫

淤泥

固化劑(約

淤泥2％)
水 粗骨材 細粒料

175 170 210 510 10.2

230 1000 120210 190 230 490 9.8

245 200 250 460 9.2

(3)廠商自提配比設計1立方公尺水庫淤泥混凝土至少含量水泥 170

㎏，水庫淤泥替代細粒料至少85％。

2.1.2 水庫淤泥

(1)使用之水庫淤泥其重金屬含量應低於土壤污染之管制標準如下

表：

表三、污染物之管制項目及管制標準值

重 金 屬

砷（As） 60 毫克／公斤

鎘（Cd） 20 毫克／公斤

鉻（Cr） 250 毫克／公斤

銅（Cu） 400 毫克／公斤

參照本署施工規範

第 03310 章結構用

混凝土增列水庫淤

泥混凝土規格說明

修正表一之性質要

求，坍度許可差依

CNS 1176 新版修

訂、抗壓強度依常

用者修訂

刪除原案表二並依

據本署委託中興大

學辦理之配比研究

成果，增列 6座水

庫淤泥混凝土之建

議配比設計，詳如

附件四.

刪除水泥使用下限

並修正淤泥替代率

依會議結論修除

2.1.2 之 (1) 、

(2)、(4)項；修正

原案(3)為(1)並依

1.5.3增列(2)



修正條文(草案) 現行規範條文 修正說明

鎳（Ni） 200 毫克／公斤

鉛（Pb） 2000 毫克／公斤

鋅（Zn） 2000 毫克／公斤

(2)使用之水庫淤泥其有機質含量應低於  5%。

(1)廠商應取得水庫管理單位出具之來源證明，並送交業主備查。

(2)廠商應於淤泥混凝土出料前，依 1.5.3款檢測原狀淤泥含水量

及通過200號篩重量比例等資料，並交由監造單位核備。

(4)重金屬含量可參酌「土壤中重金屬檢測方法－王水消化法」檢

驗，同一料源至少檢驗一次。

2.1.3   水泥

除契約另有規定外，水庫淤泥混凝土所使用之水泥應符合 CNS 61

卜特蘭水泥之規定。在同一單元之混凝土澆築作業中，不同廠牌之

水泥不得混合使用。凡受潮結塊、硬化或有硬化現象之水泥，不得

使用。

2.1.4   粒料

(1)水庫淤泥:所用淤泥應符合本規範相關規定。

(2)細粒料(不含水庫淤泥):包含天然砂、加工砂或兩者之組合砂。

(3)粗粒料:包含礫石、軋碎之礫石、碎石或上述材料之組合。

(4)粗、細粒料級配及品質應符合CNS 1240規定，其相關檢驗應符

合下表之規定:

表二、粒料檢驗標準表

材料名稱 檢驗項目
試驗方

法
試驗標準

細粒料

篩分析 CNS 486 細粒料篩分析結果須符合CNS 1240 規定

有害物質

A.CNS 

1711 

B.CNS 491

A.土塊及易碎顆粒含量小於: 3%

B.通過0.075㎜篩之細粒料：

1.表面承受磨損之混凝土小於3 %

2.其他混凝土小於5 %

水溶性氯離子

含量

CNS 

13407

依 CNS 1240 規定

最大0.012%。

粒料與鹼質潛

在反應

CNS 

13618

鹼度之降低量及溶解二氧化矽量試驗結果應落

於無害區域(CNS 13618 圖 2)

粗粒料 篩分析 CNS 486 粗粒料篩分析結果須符合CNS 1240 規定

汞（Hg） 20 毫克／公斤

鎳（Ni） 200 毫克／公斤

鉛（Pb） 2000 毫克／公斤

鋅（Zn） 2000 毫克／公斤

(2)使用之水庫淤泥其有機質含量應低於5%。

(3)承包商應取得水庫管理單位出具之來源證明，並送交業主備查。

(4)重金屬含量可參酌「土壤中重金屬檢測方法－王水消化法」檢

驗，同一料源至少檢驗一次。

依據本署施工規範

第 03310 章結構用

混凝土增列 2.1.3

款「水泥」

依據本署施工規範

第 03310 章結構用

混 凝 土 增 列 「 粒

料」



修正條文(草案) 現行規範條文 修正說明

有害物質

A.CNS 

1171 

B.CNS 491

A.土塊及易碎顆粒含量

1.經常潮濕或外露之構造物小於:5%

2.不暴露之構造物小於: 10%

B.通過0.075㎜篩之細粒料：小於1%

磨損抵抗力試

驗
CNS 490 須符合CNS 1240 規定磨損率小於於50%

健度 CNS 1167 
CNS 1240 五次循環最大重量損失硫酸鈉溶液

12%，硫酸鎂溶液18%

粒料與鹼質潛

在反應
CNS 13618

鹼度之降低量及溶解二氧化矽量試驗結果應落

於無害區域(CNS 13618 圖 2)

2.1.5   水

混凝土拌和用水需符合CNS 13961規定。

2.1.6   水庫淤泥混凝土用化學摻料

化學摻料應符合 CNS 12283、CNS 12833 規定，輸氣劑應符合 CNS

3091規定：

A型: 減水劑

B型：緩凝劑

C型：早強劑

D型：減水緩凝劑

E型：減水早強劑

F型：高性能減水劑

G型：高性能減水緩凝劑

流動化混凝土用化學摻料：

第一型 塑化劑

第二型 塑化及緩凝劑

2.1.7   礦物摻料

(1)礦物摻料視為水泥系材料僅用於取代部分水泥，皆應提送配比

設計資料，送監造單位審核。

(2)水淬高爐爐碴粉做為水泥摻料時，應符合  CNS 12549 A2233  之

2.1.3 水庫淤泥混凝土用化學摻料

化學摻料添加量及使用方法應參照製造廠商之使用說明文件之規

定，使用前須送請工程司認可。

2.1.4 礦物摻料

(1)礦物摻料視為水泥系材料僅用於取代部分水泥，皆應提送配比設

計資料，送工程司審核。

依據本署施工規範

第 03310 章結構用

混凝土增列「水」

依據本署施工規範

第 03310 章結構用

混凝土修正「化學

摻料」

1 修正原案工程司

為監造單位

2 依據本署施工規



修正條文(草案) 現行規範條文 修正說明

規定。使用時應經工程司事先核可，且水淬高爐爐碴粉不得超

過水泥重量之[65%][ ]。

(2)飛灰做為膠結料時，應符合 CNS 3036之 F類規定，且飛灰使用

量不得超過本署施工規範第03310章結構用混凝土之規定。

(3)水淬高爐爐碴粉做為膠結料時，應符合 CNS 12549 之規定，且

水淬高爐爐碴粉使用量不得超過本署施工規範第 03310 章結構

用混凝土之規定。

(4)飛灰與水淬高爐爐碴粉同時做為膠結料時，其總量不得超過本

署施工規範第03310章結構用混凝土之規定。

2.1.8   纖維材料

為增加水庫淤泥混凝土之抗彎性，得添加非金屬類纖維材料，如木

質纖維、礦物纖維等，其用量約為總混合料重量之〔0.4〕〔 〕

%，並於配比設計中提出。

2.2     品質管理

2.2.1   使用工地拌和水庫淤泥混凝土者，廠商需檢附參考 CNS 3090之現

場機具設備自檢表及切結書(附件一)，經機關同意後使用；任何等

級之水庫淤泥混凝土配比設計經核准後，應在試拌條件下，其材料

之來源、數量、材料級配、比例等，非經機關核准，不得擅自變

更，本款前述條件若有變更時，應先完成新的配比設計並送請工程

司核准。

2.2.2   新拌水庫淤泥混凝土中之水溶性氯離子含量，不得超過鋼筋混凝土

規定  0.3 0.15kg/m3之限值(依CNS 3090 A2042 之規定)；不與鋼筋

接觸者，不得超過鋼筋混凝土規定  0.6 kg/m3  之限值。

2.2.3   廠商應負責提供製造樣品與試體所需之設備及材料，並負責運送至

目前所規定之試驗機構。試體製作及運送過程，監造工程司應進行

必要之監督。

3.      施工

(2)水淬高爐爐碴粉做為水泥摻料時，應符合 CNS 12549 A2233之規

定。使用時應經工程司事先核可，且水淬高爐爐碴粉不得超過水

泥重量之[65%][ ]。

2.2 品質管理

2.2.1 任何等級之水庫淤泥混凝土配比設計經核准後，應在試拌條件下，其

材料之來源、數量、材料級配、比例等，非經工程司核准，不得擅

自變更，本款前述條件若有變更時，應先完成新的配比設計並送請

工程司核准。

2.2.2 新拌水庫淤泥混凝土中之水溶性氯離子含量，不得超過鋼筋混凝土規

定 0.3 kg/m3之限值(CNS 3090 A2042 之規定)；不與鋼筋接觸者，

不得超過鋼筋混凝土規定0.6 kg/m3之限值。

2.2.3 承包商應負責提供製造樣品與試體所需之設備及材料，並負責運送至

目前所規定之試驗機構。試體製作及運送過程，工程司應進行必要

之監督。

範第 3310 章結

構用混凝土修正

「礦物摻料」

增列 2.1.8 款「纖

維材料」相關規定

增列工地拌和之相

關規定

依據 CNS3090 目前

規定修正氯離子含

量上限值

1 原案承包商修正

為廠商以統一規

範用語

2 原案工程司明訂

為監造工程司

1.依會議結論將原



修正條文(草案) 現行規範條文 修正說明

3.1     準備工作

3.1.1 水庫淤泥之運送、儲存及處理

(1)水庫淤泥得以太空袋裝載，須脫水(含水量約 50%以下)至不滲

漏後載運至預拌廠之水庫淤泥槽斗儲存，應註明水庫淤泥之來

源與取樣日期，並儲存在防水之槽斗或不滲漏之太空袋內，避

免產生溢流污染。

(2)水庫淤泥儲存槽、斗、庫房或建築物應留有通路使監造工程司

隨時可進入檢查。

3.1.2   水庫淤泥拌和方式得依下列方式擇一辦理:

(1)淤泥原狀拌和:如參考本規範2.1.1(2)設計配比者，廠商得將分

裝後之水庫淤泥分小批置入拌和機具之輸送設備

進行廠拌，拌和時間至少 90秒以上，至均勻為

止。

(2)水庫淤泥造漿:廠商應先測定水庫淤泥含水量，並依配比設計水

量加減水，於開始拌和生產水庫淤泥混凝土前

(至少1小時)，先行準備水庫淤泥泥漿。

a.水庫淤泥、水與強塑劑之拌和比例，以能攪拌均勻容易易輸

送為原則。

b.拌和機具：包含水庫淤泥、水、強塑劑之秤量設備，其計量

許可差應在1%以下；攪拌器之效能轉速達800rpm以上。

c.儲存槽：為了符合施工的需求，水庫淤泥泥漿儲存槽需有足

夠容量；儲存槽需配有擾動或循環攪動裝置，使儲存槽內之

水庫淤泥泥漿濃度均勻。

3.1.3   拌和廠或場拌設備

(1)一般規定

A、所有配料及拌和設備，均應隨時保持良好之操作狀態。

B、除非另有規定外，配料及拌和設備應符合 CNS 3090 A2042

3. 施工

3.1 準備工作

3.1.1 水庫淤泥造漿

廠商應先測定水庫淤泥含水量，並依配比設計水量加減水，於開始

拌和生產水庫淤泥混凝土前(至少 1 小時)，先行準備水庫淤泥泥

漿。

(1)水庫淤泥、水與強塑劑之拌和比例，以能攪拌均勻容易易輸送為

原則。

(2)拌和機具：包含水庫淤泥、水、強塑劑之秤量設備，其計量許可

差應在1%以下；攪拌器之效能轉速達800rpm以上。

(3)儲存槽：為了符合施工的需求，水庫淤泥泥漿儲存槽需有足夠容

量；儲存槽需配有擾動或循環攪動裝置，使儲存槽內之水庫淤泥

泥漿濃度均勻。

3.1.2 拌和廠或場拌設備

(1)一般規定

A、所有配料及拌和設備，均應隨時保持良好之操作狀態。

案 1.7.1 移 至

3.1.1。

2.得參考本署近期

水庫淤泥取樣方

式，以抗拉強度

60KN/M(以上)正向

透 水 率 0.1

l/sec(以上)、表

觀 開 孔 徑

300μm(以下)之太

空袋裝載，含水量

約 50%以下尚可防

漏。

3.調整編號

增列淤泥原狀拌和

方式



修正條文(草案) 現行規範條文 修正說明

預拌混凝土之規定。

(2)配料設備

A、拌和廠之料倉、計量器、給水之計量設備等須符合 CNS

3090之規定。

B、水、水泥、粗細粒料、水庫淤泥漿，須使用個別之自動計

量器計量其重量。計量之許可差如下表三所示。

表三、計量許可差

材料 水 膠結料 粗細粒料 水庫淤泥漿

許可差％ 1 1 2 1

C、水庫淤泥混凝土之配料應以重量計量。

(3) 拌和設備

A、原則上所有水庫淤泥混凝土均應使用機械拌和，特殊情況之

拌和方式則由契約另訂之。

B、拌和機額定容量不得少於0.5m3 [　]。

3.1.4    水庫淤泥混凝土輸送設備

(1) 輸送及澆置時不得產生雜質污染、粒料分離或材料漏失之情

形。

(2) 水庫淤泥混凝土供應須有足夠之拌和容量及運送設備。

(3) 泵送機

A、視水庫淤泥混凝土之規格，使用不致造成粒料分離之泵送

機。

B、泵送機應妥為操作，使水庫淤泥混凝土得以連續流動。輸

送管之出口端應儘可能置於澆置點附近，其間之距離不得

大於150cm。

C、水庫淤泥混凝土澆置完畢後應立即清洗輸送設備。清洗之

雜物及廢水應排至構造物外。

3.2     產製方法

3.2.1   產製施工期間，必要時工程司得要求廠商配合進行拌和廠設備之檢

驗。

B、除非另有規定外，配料及拌和設備應符合CNS 3090 A2042預

拌混凝土之規定。

(2)配料設備

A、拌和廠之料倉、計量器、給水之計量設備等須符合 CNS 3090

之規定。

B、水、水泥、粗細粒料、水庫淤泥漿，須使用個別之自動計量

器計量其重量。計量之許可差如下表四所示。

表四、計量許可差

材料 水 膠結料 粗細粒料 水庫淤泥漿

許可差％ 1 1 2 1

C、水庫淤泥混凝土之配料應以重量計量。

(3) 拌和設備

A、原則上所有水庫淤泥混凝土均應使用機械拌和，特殊情況之

拌和方式則由契約另訂之。

B、拌和機額定容量不得少於[0.5m3] [　　]。

3.1.3 水庫淤泥混凝土輸送設備

(1) 輸送及澆置時不得產生雜質污染、粒料分離或材料漏失之情

形。

(2) 水庫淤泥混凝土供應須有足夠之拌和容量及運送設備。

(3) 泵送機

A、視水庫淤泥混凝土之規格，使用不致造成粒料分離之泵送

機。

B、泵送機應妥為操作，使水庫淤泥混凝土得以連續流動。輸送

管之出口端應儘可能置於澆置點附近，其間之距離不得大於

150cm。

C、水庫淤泥混凝土澆置完畢後應立即清洗輸送設備。清洗之雜

物及廢水應排至構造物外。

3.2 產製方法

3.2.1 產製施工期間，必要時工程司得要求廠商配合進行拌和廠設備之檢

驗。

修正原案表號，表

四修訂為表三



修正條文(草案) 現行規範條文 修正說明

3.2.2    拌和

(1)拌和設備內之水庫淤泥混凝土應在下一批之各項材料倒入拌和

機前全部洩出。

(2)於水泥、粒料卸入拌和機後，應先加以乾拌，再將水庫淤泥泥

漿與剩餘的水輸送入拌和機中拌和。 

(3) 水庫淤泥混凝土之拌和，應至少 1  分鐘  90 秒以上至均勻為

止。

(4) 拌和之用水量應以初期試驗及試拌之結果為依據。

3.3 澆置

3.3.1   配比設計 28天材齡抗壓強度試驗達設計強度以上，配合工程施工

需要，即可開始供料施工。

3.3.2   混凝土澆置時，應注意開始拌和時間至完成澆置時間如超過

7590[ ]分鐘，則該車剩餘未澆置之混凝土應運離工地不得使用；

但如混凝土有添加本章之第2.1.6款之B型、D型、G型或第二型流

動化混凝土用化學摻料，而時間未超過 120[　]分鐘者，應辦理坍

度或坍流度試驗，經監造工程司認定能達到規定坍度或坍流度時，

得同意使用。

3.3.3   振動：依經濟部水利署施工規範第 03310 章「結構用混凝土」之

3.2.3  規定。

3.3.4   養護：依公共工程委員會施工綱要規範第  03390  章「混凝土養護」

之規定。依經濟部水利署施工規範第 03310章「結構用混凝土」之

規定。

3.4     檢驗

3.4.1   材料及施工品質取樣及檢驗程序，依據「經濟部水利署廠商品質管

制規定」之規定辦理。

3.4.2   各項檢(試)驗依編列之檢(試)驗項目及數量辦理，施工期間因工程

變更設計增減工程數量或監造工程司認為有必要時得增減檢(試)驗

項目及數量(頻率)，廠商不得拒絕。該增加之檢(試)驗由機關編列

檢驗費用，檢(試)驗所需材料除契約規定之供給品外，概由廠商負

3.2.2 拌和

(1)拌和設備內之水庫淤泥混凝土應在下一批之各項材料倒入拌和機

前全部洩出。

(2)於水泥、粒料卸入拌和機後，應先加以乾拌，再將水庫淤泥泥漿

與剩餘的水輸送入拌和機中拌和。 

(3) 水庫淤泥混凝土之拌和，應至少1分鐘以上至均勻為止。

(4) 拌和之用水量應以初期試驗及試拌之結果為依據。

3.3 澆置

3.3.1 配比設驗 28 天材齡抗壓強度試驗達設計強度以上，配合工程施工需

要，即可開始供料施工。

3.3.2 混凝土澆置時，應注意開始拌和時間至完成澆置時間如超過 75[ ]分

鐘，則該車剩餘未澆置之混凝土應運離工地不得使用。

3.3.3 振動：依經濟部水利署施工規範第 03310章「結構用混凝土」之 3.2.3

規定。

3.3.4 養護：依公共工程委員會施工綱要規範第03390章「混凝土養護」之規

定。

3.4 檢驗

3.4.1 材料及施工品質取樣及檢驗程序，依據「經濟部水利署廠商品質管制

規定」之規定辦理。

3.4.3 各項檢驗依編列之檢驗項目及數量辦理，施工期間因工程變更設計增

減工程數量或工程司認為有必要時得增減檢驗項目及數量(頻率)，

廠商不得拒絕。該增加之檢驗由機關編列檢驗費用，檢驗所需材料

除契約規定之供給品外，概由廠商負責所需之一切費用。

依 據 修 正 之

3.1.2，修正原案

1分鐘為90秒

修正文字

依據工程會施工綱

要規範「第3050

章混凝土基本材料

及施工一般要求」

增列完成澆置時間

超過90分鐘者，

如有添加相關緩凝

劑得經監造同意後

使用

修正原案養護之依

據為本署施工規範

1 原 案 編 號 誤

植，修正編號

2 原案檢驗修正

為檢(試)驗



修正條文(草案) 現行規範條文 修正說明

責所需之一切費用。

品質檢(試)驗不合格依規定辦理再驗、拆除重做之各項檢驗、未做

圓柱試體依規定所做鑽心試驗及其他廠商之過失原因所辦理之檢

(試)驗，其所有辦理檢(試)驗及相關費用概由廠商負擔。

3.4.3   除契約另有規定外，各項檢(試)驗廠商需依規定頻率提出申請及會

同監造單位辦理，會同辦理檢(試)驗之工作為試體取樣、樣品簽

名、送實驗室、會驗時樣品確認、會驗及檢驗報告簽名等會同取樣

送驗、試驗報告簽名。未經會同辦理檢(試)驗之檢驗報告，機關不

予承認。

3.4.4   水庫淤泥混凝土檢(試)驗項目

        除契約另有規定外，水庫淤泥混凝土之檢(試)驗項目如表四:

表四、 水庫淤泥混凝土各項材料及施工之檢(試)驗項目

材料
檢(試)驗

項目
試驗方法 試驗標準 試驗頻率

新 拌

混 凝

土

水溶性氯

離子含量

CNS 13465 依 CNS 3090規定

最大0.15 kg/m3

本項試驗由廠商於製作圓柱試

體時實施自主試驗，資料建檔

備查。

坍度試驗 CNS1174

CNS1176 

依設計圖說規定

或CNS 3090

A.上下午第一車混凝土。

B.製作圓柱試體時。

C.監造工程司要求時。

本項試驗由廠商實施自主試

驗，資料建檔備查。

配比設計坍度

(mm)

許可差

(mm)

≦100 ±25

＞100 ±40

硬 固

混 凝

土

圓柱試體

抗壓強度

試驗

CNS 1174

CNS 11297

CNS 1231

CNS 1232

1. 連續三組試體的平均

強度≧設計強度fc’

2.任一組試體平均強度

≧fc’-35kgf/cm2 

第 3.5項之規定

品質檢驗不合格依規定辦理再驗、拆除重做之各項檢驗、未做圓柱

試體依規定所做鑽心試驗及其他廠商之過失原因所辦理之檢驗，其

所有辦理檢驗及相關費用概由廠商負擔。

3.4.4 除契約另有規定外，各項檢驗廠商需依規定頻率提出申請及會同監造

單位辦理，會同辦理檢驗之工作為試體取樣、樣品簽名、送實驗

室、會驗時樣品確認、會驗及檢驗報告簽名等。未經會同辦理檢驗

之檢驗報告，機關不予承認。

3.4.5 水庫淤泥混凝土檢驗項目

(1)水庫淤泥混凝土除契約另有規定外，檢驗項目至少包括圓柱混凝

土試體抗壓強度試驗及鑽心試體抗壓強度試驗。

(2)使用工地型拌和水庫淤泥混凝土，除契約另有前 2項規定外，檢

驗項目至少尚包括粗細粒料篩分析試驗、細粒料水溶性氯離子含

量試驗、粗細粒料有害物質試驗、拌和用水檢驗及其他相關試驗

等。

本工程水庫淤泥混凝土相關檢驗項目，如契約另有規定檢驗項目明

細者，則依契約規定檢驗項目、頻率辦理檢驗；如無規定水庫淤泥

混凝土檢驗項目明細者或水庫淤泥混凝土供應由預拌水庫淤泥混凝

土變更為工地拌和者，工程司得依需求參酌經濟部水利署施工規範

第03310章「結構用混凝土」之3.7.5檢驗項目辦理檢驗。

新拌水庫淤泥混凝土之水溶性氯離子含量試驗及坍度試驗，廠商應

於施工期間實施自主檢驗，檢驗資料應記錄及建檔備查。

1 原案檢驗修正

為檢(試)驗

2 原案會同辦理

工作依本署監

造注意事項規

定修正

原案 3.4.5(1)(2)

刪除，並依本署施

工規範第 3310 章

結構混凝土修正檢

(試)驗項目，如表

四



修正條文(草案) 現行規範條文 修正說明

材料
檢(試)驗

項目
試驗方法 試驗標準 試驗頻率

鑽心試體

抗壓強度

試驗

CNS 1238

CNS 1241

1. 任一組試體平均強度

≧0.85 fc’

2.任一個試體之抗壓強

度≧0.75 fc’

第3.6項款之規定

3.4.7   除契約另有規定外，鑽心試體之養護依下列擇一辦理

(1)依  CNS 1230  混凝土試體在實驗室模製及養護法。

(2)混凝土鑽心試體之保養依  ASTM C 42/C 42M-99, section

7.3.2  之規定。鑽取試體應於  24  小時內運至試驗室，在  16  至

27℃溫度及在相對濕度  50%以下經  12  至  24  小時乾燥，試體需蓋

平或研磨，並在接受試體  48  小時內進行試驗。

(3)將試體於鑽心取樣切鋸後直接裝入塑膠袋密封養護，於鑽心取

樣  7  天內拆封進行試驗。

(4)依  TAF(/CNLA)認可方式之養護法。

3.5     圓柱試體檢驗

3.5.1   水庫淤泥混凝土圓柱試體製作及頻率以每200 m3作1組試體，餘數

達40 m3以上者增做一組。

3.5.2   圓柱試體製作、養護及試驗之相關規定。

(1)混凝土圓柱試體每組製作  5  個，其中  2  個作  7  天抗壓強度試

驗，另  3  個作  28  天抗壓強度試壓；7  天抗壓強度供作為品質控

制之用，28  天抗壓強度供作為品質評估之用。

混凝土圓柱試體每組製作3個，作28天抗壓強度試驗。

為預測28天抗壓強度之需要，得增作 2個試體，作 7天抗壓強

度試驗，應於核定之監造計畫載明，如施工中認有必要時應書

面通知廠商配合辦理，並覈實計價。

(2)圓柱試體應在工地混凝土傾倒澆置處製作，每次澆置混凝土

前，廠商應預先計算澆置數量及估算圓柱試體製作組數準備足

夠圓柱試體模。監造工程司得隨時指定取樣製作圓柱試體，製

作混凝土圓柱試體時，廠商應指派專業人員辦理。

工程司應以不褪色之油性筆書寫工程名稱、澆置日期、澆置位

3.4.7 除契約另有規定外，鑽心試體之養護依下列擇一辦理

(1)依CNS 1230混凝土試體在實驗室模製及養護法。

(2)混凝土鑽心試體之保養依 ASTM C 42/C 42M-99, section 7.3.2

之規定。鑽取試體應於 24小時內運至試驗室，在16至 27℃溫度

及在相對濕度 50%以下經 12 至 24 小時乾燥，試體需蓋平或研

磨，並在接受試體48小時內進行試驗。

(3)將試體於鑽心取樣切鋸後直接裝入塑膠袋密封養護，於鑽心取樣

7天內拆封進行試驗。

(4)依TAF(/CNLA)認可方式之養護法。

3.5 圓柱試體檢驗

3.5.1 水庫淤泥混凝土圓柱試體製作及頻率以每200 m3作1組試體。

3.5.2 圓柱試體製作、養護及試驗之相關規定。

(1)混凝土圓柱試體每組製作 5個，其中 2個作7天抗壓強度試驗，

另 3個作 28 天抗壓強度試壓；7天抗壓強度供作為品質控制之

用，28天抗壓強度供作為品質評估之用。

(2)圓柱試體應在工地混凝土傾倒澆置處製作，每次澆置混凝土前，

廠商應預先計算澆置數量及估算圓柱試體製作組數準備足夠圓柱

試體模。工程司得隨時指定取樣製作圓柱試體，製作混凝土圓柱

試體時，廠商應指派專業人員辦理。

工程司應以不褪色之油性筆書寫工程名稱、澆置日期、澆置位

經查本署施工規範

第 3310 章結構用

混凝土，無原案

3.4.7 之規定，為

有標準一致性，原

案3.4.7刪除

依本署施工規範第

3310 章結構用混

凝土增列餘數之規

定

依本署施工規範第

3310 章結構用混

凝土修正原案圓柱

試體取樣個數

有關簽名貼紙部分

依會議討論共識刪

除



修正條文(草案) 現行規範條文 修正說明

置、設計強度及簽名等資料於紙上，於圓柱試體製作完成後將

該紙張浮貼於圓柱試體上。

(3)圓柱試體製作完成後應集中放置於監造工程司指定之地點，且

不得擅自運離工地；並應靜置及保護至少24小時後再運往實驗

室，依CNS 1231之規定養護。

(4)圓柱試體脫模時，廠商應會同工程司檢視該試體之貼紙及確認

試體後，以不褪色之油性筆書寫工程名稱、澆置日期、澆置位

置、設計強度及簽名等，於試體側面。

(4)圓柱試體材齡達 7天(如有設計者)及 28天時，應辦理圓柱試體

抗壓強度試驗。

3.5.3    圓柱試體試驗結果評估及不合格之處理

(1)契約規定增作 2個圓柱試體者，其7天材齡之抗壓強度如未達

設計強度之60%，廠商應依不合格品之管制程序檢討分析發生原

因，並提出矯正與預防措施，以確保混凝土品質之穩定性並符

合規範要求；該檢討分析及矯正與預防措施等資料應報工程司

備查。

(2)每種配比混凝土試體至少應有  10  組試驗結果以評定其品質，每

一種配比混凝土之圓柱試體 28天材齡抗壓強度，應同時符合下

列二條件方為合格：

A、連續 3 組試體抗壓強度的算術平均值高於或等於規定強度

f'c值。

B、無任一組試體之強度低於規定強度  f'c-35 之值超過超過  40-

kgf/cm2者。

(3)有前款(2)之一者評定為不合格，不合格之混凝土依下列規定辦

理：

A、評定為不合格之任  1  組試體平均強度值低於設計強度  f'c  之值

超過  40kgf/cm2  之該組試體所代表之混凝土數量應拆除重做。

B、評定為不合格之任  1  組試體平均強度低於設計強度  f'c  之值未

置、設計強度及簽名等資料於紙上，於圓柱試體製作完成後將該

紙張浮貼於圓柱試體上。

(3)圓柱試體製作完成後應集中放置於工程司指定之地點，且不得擅

自運離工地。

(4)圓柱試體脫模時，廠商應會同工程司檢視該試體之貼紙及確認試

體後，以不褪色之油性筆書寫工程名稱、澆置日期、澆置位置、

設計強度及簽名等，於試體側面。

(5)圓柱試體材齡達7天及28天時，辦理圓柱試體抗壓強度試驗。

3.5.3 圓柱試體試驗結果評估及不合格之處理

(1)圓柱試體 7天材齡之抗壓強度如未達設計強度之60%，廠商應依

不合格品之管制程序檢討分析發生原因，並提出矯正與預防措

施，以確保混凝土品質之穩定性並符合規範要求；該檢討分析及

矯正與預防措施等資料應報工程司備查。

(2)每種配比混凝土試體至少應有 10組試驗結果以評定其品質，每

一種配比混凝土之圓柱試體28天材齡抗壓強度，應同時符合下列

二條件方為合格：

A、連續 3 組試體抗壓強度的算術平均值高於或等於規定強度

f'c值。

B、無任一組之強度低於規定強度 f'c 之值超過超過 40kgf/cm2

者。

有前款(2)之一者評定為不合格，不合格之混凝土依下列規定辦理：

A、評定為不合格之任 1組試體平均強度值低於設計強度 f'c之

值超過 40kgf/cm2之該組試體所代表之混凝土數量應拆除重

做。

B、評定為不合格之任 1組試體平均強度低於設計強度 f'c之值

未超過 40kgf/cm2之該組試體所代表之混凝土數量應處其全

部工料費用的50%作為罰款。

依本署施工規範第

3310 章結構用混

凝土增列試體養護

相關規定

依會議結論刪除原

案 3.5.2(4) 並 修

正 原 案 3.5.2(5)

為(4)且增列材齡

7 天係依契約圖說

規定辦理

1.增列原案材齡 7

天係依契約圖

說規定辦理

2.為利標準一致

性，依據本署

施 工 規 範 第

3310 章結構用

混凝土修訂原

案 3.5.3 之 不

合 格 處 理 規

定，並將原案

3.5.3(2) 之 第

二項增列並修

正為3.5.3(3)

不合格之處理罰款



修正條文(草案) 現行規範條文 修正說明

超過  40kgf/cm2  之該組試體所代表之混凝土數量應處其全部工

料費用的  50%作為罰款。

不合格之條件 不合格之處理

連續3組平均強度

＜fc’

任1組強度＜fc’且≧fc’-35kgf/cm2時，以該

組試體代表數量工料費之10％為罰款。

任1組強度＜

fc’-35kgf/cm2

任1組強度＜fc’-35kgf/cm2時，則該組試體所

代表之混凝土數量應拆除重做。

(3)每種配比混凝土試體未達  10  組時，試驗結果之品質評定如下：

A、任  1  組試體平均強度值低於設計強度  f'c  之值超過  40kgf/

cm2  之該組試體所代表之混凝土數量應拆除重做。

B、任  1  組試體平均強度低於設計強度  f'c  之值未超過  40kgf/

cm2  之該組試體所代表之混凝土數量應處其全部工料費用的

50%作為罰款。

(4)本款第(2)、(3)規定辦理所有拆除重做及衍生之費用由廠商負

擔；重做應依規定頻率製作圓柱試體及鑽心試驗，費用負擔亦

同。

應拆除重做之混凝土，依本章第 3.6.4 款第(3)、(5)規定辦

理，但得依本章第3.6.4款第(4)規定辦理。

(5)混凝土工程完工後，應以本署制式評估表(附件五)辦理評估，

並按照品質評估處理標準之規定處理。

A、混凝土之品質評估，以同強度同水灰比之混凝土試體 28天

抗壓強度為基準。

B、評估之混凝土，其各組圓柱試體應依試體製作日期先後順

序排列，不得任意調動順序。

C、同強度混凝土圓柱試體數量未達  10  組，不用進行評估；同

強度混凝土之圓柱試體數量達  10  組以上時應辦理評估；同

強度混凝土之圓柱試體數量達  15  組以上時，每  15  組為一

次評估數量；最後二次評估組數應調整成大於  10  組以上之

評估數量或合併一次辦理評估；當圓柱試體數量超過  100

組時，則以  30  組為一次評估數量，最後二次評估組數應調

整成大於  15  組以上之評估數量。其評估方式可參考  ACI

214  繪製品質控制圖，包括個別強度試驗控制圖，5  組試驗

(3)每種配比混凝土試體未達10組時，試驗結果之品質評定如下：

A、任1組試體平均強度值低於設計強度 f'c之值超過40kgf/cm2

之該組試體所代表之混凝土數量應拆除重做。

B、任1組試體平均強度低於設計強度 f'c之值未超過40kgf/cm2

之該組試體所代表之混凝土數量應處其全部工料費用的 50%

作為罰款。

(4)本款第(2)、(3)規定辦理所有拆除重做及衍生之費用由廠商負

擔；重做應依規定頻率製作圓柱試體及鑽心試驗，費用負擔亦

同。

應拆除重做之混凝土，依本章第 3.6.4款第(3)、(5)規定辦理，

但得依本章第3.6.4款第(4)規定辦理。

(5)混凝土工程完工後，應以本署制式評估表(附件三)辦理評估，並

按照品質評估處理標準之規定處理。

A、混凝土之品質評估，以同強度同水灰比之混凝土試體28天抗

壓強度為基準。

B、評估之混凝土，其各組圓柱試體應依試體製作日期先後順序

排列，不得任意調動順序。

C、同強度混凝土圓柱試體數量未達10組，不用進行評估；同強

度混凝土之圓柱試體數量達 10組以上時應辦理評估；同強

度混凝土之圓柱試體數量達 15組以上時，每 15組為一次評

估數量；最後二次評估組數應調整成大於 10 組以上之評估

數量或合併一次辦理評估；當圓柱試體數量超過 100組時，

則以 30組為一次評估數量，最後二次評估組數應調整成大

於15組以上之評估數量。其評估方式可參考 ACI 214繪製品

質控制圖，包括個別強度試驗控制圖，5組試驗強度移動平

均控制圖及10組試驗差值移動平均控制圖。

比例，本署施工規

範 3310 章結構用

混凝土及原案原為

50%，考量本規範

現於推廣階段，故

罰款比例暫降低為

10%，後續視推廣

情形調整

原 案 3.5.3(3) 於

修 正 後 3.5.3(3)

之表格中已有相關

規定，故刪除。

原案品質評估處理

標準之規定依據本

署 施 工 規 範 第

3310 章結構用混

凝土修訂



修正條文(草案) 現行規範條文 修正說明

強度移動平均控制圖及  10  組試驗差值移動平均控制圖。

C、同強度、同工項之混凝土圓柱試體數量未達 15組，不用進

行評估；15組以上，每次評估以 30組為原則，最後一次評

估不得少於15組。評估方式可參考 ACI 214繪製品質控制

圖，包括個別強度試驗控制圖，5組試驗強度移動平均控制

圖及10組試驗差值移動平均控制圖。

(6)混凝土圓柱試體未依期送驗或未製作者，依下列規定辦理：

A、圓柱試體2個材齡達7天時做抗壓強度試驗，試體材齡逾第

10天期限後試驗者，處該組試體所代表之混凝土工料款之

5 %為罰款。

B、3個圓柱試體材齡達 28天時做抗壓強度試驗，試體材齡逾

第35天期限後試驗者，處該組試體所代表之混凝土工料款

之1510%為罰款。

C、廠商未依照規定製作圓柱試體、未適當保護試體致損壞或

遺失者，該組試體所代表之混凝土數量不予計價並應拆除

重做。得補做鑽心試驗，鑽心符合本章3.6.2規定者，處

該組試體所代表之混凝土工料費之10 %為罰款；如鑽心不

符規定，則該組試體所代表之混凝土數量不予計價，並應

拆除重做。

應拆除重做之混凝土，依本章第 3.6.4 款第(3)、(5)規定辦

理，但得依本章第3.6.4款第(4)規定辦理。

(7)除契約另有規定外，混凝土施工品質單次評估及處理標準規定

如下：

品質控制

優劣別
變異係數

試體材齡28天

抗壓強度情況
處理方式

A、品質控制

合格

≤ 20% 以

下

28 天抗壓強度

大於設計強度

之 總 個 數 佔

80%以上。

合格

B.品質控制未

達 要 求 之
逾>20%

28 天抗壓強度

低於設計強度

變異係數及試體強

度有左列任一情形

(6)混凝土圓柱試體未依期送驗或未製作者，依下列規定辦理：

A、圓柱試體 2個材齡達 7天時做抗壓強度試驗，試體材齡逾第

10天期限後試驗者，處該組試體所代表之混凝土工料款之5

%為罰款。

B、3個圓柱試體材齡達28天時做抗壓強度試驗，試體材齡逾第

35天期限後試驗者，處該組試體所代表之混凝土工料款之

15%為罰款。

C、廠商未依照規定製作圓柱試體、未適當保護試體致損壞或遺

失者，該組試體所代表之混凝土數量不予計價並應拆除重

做。

應拆除重做之混凝土，依本章第3.6.4款第(3)、(5)規定辦理，

但得依本章第3.6.4款第(4)規定辦理。

(7)除契約另有規定外，混凝土施工品質單次評估及處理標準規定如

下：

品質控制

優劣別
變異係數

試體材齡28天

抗壓強度情況
處理方式

A、品質控制

合格
25%以下

28 天抗壓強度

大於設計強度

之 總 個 數 佔

80%以上。

B.品質控制未

達 要 求 之

標準

逾25%

28 天抗壓強度

低於設計強度

之 總 個 數 逾

變異係數及試體情

況有一項符合者，

機關在工程款內罰

1.原案 B罰款百分

比依據本署施工規

範第 3310 章結構

用混凝土修訂

2.原案 C未依照規

定製作圓柱試體之

罰則依據本署施工

規範第 3310 章結

構用混凝土修訂

參採中水局會中建

議將變異係數標準

值上修為 20%，然

本案為推廣階段，

雖提高標準，但目

的使監造單位與廠

商提早發現產品變



修正條文(草案) 現行規範條文 修正說明

標準

之 總 個 數 逾

20%。

者，廠商應提送檢

討報告並加強品質

管理，經監造單位

核可後方可繼續出

料

3.5.4  判定為拆除重做或不計量不給價之混凝土不再另扣處該批混凝土之

其他罰款；除契約另有規定外，同批混凝土之罰款係累加計算，其

罰款總數不得超過該批混凝土之契約價金。各項罰款應通知廠商繳

交，如已估驗付款則應於次期估驗款中扣回或通知廠商於期限內繳

回。

拆除重作之工期核算依【經濟部水利署辦理工程核算注意事項】辦

理。

3.6    鑽心試驗

3.6.1  水庫淤泥混凝土鑽心試體取樣

水庫淤泥混凝土鑽心取樣1組3個試體：

(1)水庫淤泥混凝土鑽心試體取樣，廠商應提出申請並會同監造工程

司取樣、試體簽名、送驗、會驗及試驗報告簽名等。未會同辦理

之所有鑽心試體，機關一概不予承認，所有過失及損失完全由廠

商負責。

(2)除契約另有規定，適用混凝土鑽心試體取樣之構造物，規定如

下：

A、堤後基腳、混凝土護欄、混凝土異形塊及其他構造物之鑽

心試體取樣：每500m3鑽取試體1組，餘數達50M3以上者，

須增加1組試體；可代表混凝土體積不逾  500m3；辦理抗壓

強度試驗。

B、混凝土異型塊構造物之鑽心試體取樣：每[50  個][ ]鑽取試

體  1  組；可代表混凝土體積不逾  750m3；辦理抗壓強度試

驗。

坡面工構造物混凝土之鑽心試體取樣：每 1000m2鑽取試體

1組，餘數達 100 m2以上者，須增加 1組試體。依構造物

斷面尺度需要，得於同一斷面之各層坡面、戧台分別取

樣，並辦理厚度檢驗。

C、其他構造物：依各該構造物斷面尺度及實際需要，參照前

20%。 該次評估資料表全

部混凝土量之工料

款之15%。

3.5.4 判定為拆除重做或不計量不給價之混凝土不再另扣處該批混凝土之其

他罰款；除契約另有規定外，同批混凝土之罰款係累加計算，其罰款

總數不得超過該批混凝土之契約價金。各項罰款應通知廠商繳交，如

已估驗付款則應於次期估驗款中扣回。

拆除重作之工期核算依【經濟部水利署辦理工程核算注意事項】辦

理。

3.6 鑽心檢驗

3.6.1 水庫淤泥混凝土鑽心試體取樣

水庫淤泥混凝土鑽心取樣1組3個試體：

(1)水庫淤泥混凝土鑽心試體取樣，廠商應提出申請並會同工程司取

樣、試體簽名、送驗、會驗及試驗報告簽名等。未會同辦理之所

有鑽心試體，機關一概不予承認，所有過失及損失完全由廠商負

責。

(2)除契約另有規定，適用混凝土鑽心試體取樣之構造物，規定如

下：

A、堤後基腳及混凝土護欄之鑽心試體取樣：每[100m][ ]鑽取

試體 1組；可代表混凝土體積不逾 500m3；辦理抗壓強度試

驗。

B、混凝土異型塊構造物之鑽心試體取樣：每[50個][ ]鑽取試

體 1 組；可代表混凝土體積不逾 750m3；辦理抗壓強度試

驗。

C、其他構造物：依各該構造物斷面尺度及實際需要，參照前述

數量原則決定之；惟至少鑽取試體[1組] [ ]，辦理抗壓強

度試驗。

前述各項之餘數，仍須鑽取試體1組。

異問題，可即時因

應調整製程提升品

管；爰刪除原案變

異係數過大罰款之

規定。

原案依據本署施工

規範第 3310 章結

構用混凝土修訂

原案鑽心試體取樣

頻率依據本署施工

規範第 3310 章結

構用混凝土修訂



修正條文(草案) 現行規範條文 修正說明

述數量原則決定之；惟至少鑽取試體[1  組] [ ]，辦理抗壓

強度試驗。

前述各項之餘數，仍須鑽取試體  1  組。

(3)除契約另有規定外，鑽心試體取樣位置由監造工程司指定，其

位置應為具有代表性之地點。取樣時應閃避鋼筋、埋設物或混

凝土接縫，以免損害結構物之強度及影響試驗結果。

(4)鑽心試體取樣後及試驗前，廠商應先確認試體無爭議後始得進

行試驗，試驗前如試體有瑕疵或異議，應經監造工程司確認及

同意後在原鑽取位置100cm範圍內重新鑽取試體。

廠商未依約定時間會驗或試體試驗前如廠商無提出疑議，其試

驗結果廠商即不得以任何理由提出異議。

3.6.2   鑽心試體試驗結果判定：

凡有下列規定之一者，判定該組試體所代表之混凝土數量為不合

格。

(1)1組 3個試體抗壓平均強度低於設計強度之8580%者。

(2)1組 3個試體中任一試體抗壓強度低設於計強度之7570%者。

3.6.3   凡經鑽心試驗評定為不合格但合於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申請再驗。

(1)1 組 3個試體平均強度達設計強度之 85 %以上，且單一試體在

設計強度之70 %以上及未達設計強度之75 %者。

(2)1 組 3個試體平均強度達設計強度之 80 %以上及未達設計強度

之85 %，且任單一試體在設計強度之75 %以上者。

廠商申請再驗應於試驗後 3日內以書面提出並經機關同意後，由監

造工程司及廠商會同就該組鑽心試體代表之混凝土再行鑽取 1組 3

個試體，此 3個試體應分散於該區間範圍內，不得集中鑽取。試驗

結果符合規定者，判定為合格，否則仍以不合格處理。鑽心判定為

不合格之該組試體所代表之混凝土再驗以 1次為限。同一工程鑽心

不合格再驗組數以2組為限。再驗之一切費用由廠商負擔。

3.6.4   除契約另有規定外，鑽心不合格之水庫淤泥混凝土之構造物依下列

規定辦理

(1)鑽心不合格之該組試體所代表之混凝土扣處該工料費之  15%為罰

款。並拆除鑽心不合格位置前後各 10M範圍之構造物；屬於混

凝土塊者，拆除該鑽心不合格之混凝土塊及前後編號各10個混

(3)除契約另有規定外，鑽心試體取樣位置由工程司指定，其位置應

為具有代表性之地點。取樣時應閃避鋼筋、埋設物或混凝土接

縫，以免損害結構物之強度及影響試驗結果。

(4)鑽心試體取樣後及試驗前，廠商應先確認試體無爭議後始得進行

試驗，試驗前如試體有瑕疵或異議，應經工程司確認及同意後在

原鑽取位置100cm範圍內重新鑽取試體。

廠商未依約定時間會驗或試體，試驗前如廠商無提出疑議，其試

驗結果廠商即不得以任何理由提出異議。

3.6.2 鑽心試體試驗結果判定：

凡有下列規定之一者，判定該組試體所代表之混凝土數量為不合格。

(1)1組 3個試體抗壓平均強度低於設計強度之80%者。

(2)1組 3個試體中任一試體抗壓強度低設於計強度之70%者。

3.6.3 除契約另有規定外，鑽心不合格之水庫淤泥混凝土之構造物依下列規

定辦理

(1)鑽心不合格之該組試體所代表之混凝土扣處該工料費之 15%為罰

款。並拆除鑽心不合格位置前後各10M範圍之構造物；屬於混凝土

塊者，拆除該鑽心不合格之混凝土塊及前後編號各 10 個混凝土

塊。

明定原案工程司為

監造工程司

鑽心試體檢驗標準

依據本署施工規範

第 3310 章結構用

混凝土修訂

依據本署施工規範

第 3310 章結構用

混凝土增列鑽心試

體得申請再驗程序



修正條文(草案) 現行規範條文 修正說明

凝土塊。

(2)混凝土鑽心不合格時，應追蹤鑽心不合格位置之前後不同位置

或前後不同日期所施工相同強度、相同水灰比之混凝土，直至

合格為止，確定其餘應拆除之範圍。每次追蹤鑽心之位置以 10M

為間隔鑽取試體1組；屬於混凝土塊者，則依編號順序每 10個

混凝土塊鑽取試體1組。

(3)前款應拆除之範圍廠商應重做，所有一切損失(包括追蹤鑽心、

工期及拆除重做之所有工資材料)，概由廠商負擔。不合格範圍

外構造物如受拆除行為影響，其相關費用及損失亦由廠商負

擔。重做應依規定頻率作坍度試驗、製作圓柱試體、鑽心試驗

及其他必要之檢驗，所有費用由廠商負擔。

(4)機關為符合公共利益之特定需要，應拆重作之混凝土，經適當

評估程序認定結構無不安全之虞者，第(1)款確定應拆重作之混

凝土得依本署契約附錄 2「廠商未依契約圖說施工之處理方式」

「不拆除亦不予計價」方式處置辦理，該不予計價之混凝土包

括混凝土澆置所需之工料費。為評估認定所需之一切費用(如鑽

心試驗、載重試驗、非破壞性檢測、結構分析計算…等)、結構

分析計算等一切費用由廠商負擔。

經認定得不拆除重做之混凝土所在及周邊結構物如需必要補

強，其費用由廠商負擔。

(5)拆除重作之工期核算依【經濟部水利署辦理工程核算注意事

項】辦理。

3.6.4   凡經鑽心試驗評定為不合格但合於左列情形之一者得申請再驗

(1) 1  組  3  個試體平均強度達設計強度之  80 %以上，且單一試體在

設計強度之  65 %以上及未達設計強度之  70 %者。

(2) 1  組  3  個試體平均強度達設計強度之  75 %以上及未達設計強度之  80

%，且任單一試體在設計強度之  70 %以上者。

廠商申請再驗應於試驗後  3  日內以書面提出並經機關同意後，由工程

司及廠商會同就該組鑽心試體代表之混凝土再行鑽取  1  組  3  個試體，

此  3  個試體應分散於該區間範圍內，不得集中鑽取。試驗結果符合規

定者，判定為合格，否則仍以不合格處理。鑽心判定為不合格之該

組試體所代表之混凝土再驗以  1  次為限，同一工程鑽心不合格再驗組

(2)混凝土鑽心不合格時，應追蹤鑽心不合格位置之前後不同位置或前

後不同日期所施工相同強度、相同水灰比之混凝土，直至合格為

止，確定其餘應拆除之範圍。每次追蹤鑽心之位置以10M為間隔鑽

取試體1組；屬於混凝土塊者，則依編號順序每 10個混凝土塊鑽

取試體1組。

(3) 前款應拆除之範圍廠商應重做，所有一切損失(包括追蹤鑽心、工

期及拆除重做之所有工資材料)，概由廠商負擔。不合格範圍外構

造物如受拆除行為影響，其相關費用及損失亦由廠商負擔。重做應

依規定頻率作坍度試驗、製作圓柱試體、鑽心試驗及其他必要之檢

驗，所有費用由廠商負擔。

(4) 機關為符合公共利益之特定需要，經適當評估程序認定結構無不

安全之虞者，第(1)款確定應拆重作之混凝土得以「不拆除亦不予

計價」方式處置，該不予計價之混凝土包括混凝土澆置所需之工料

費。為評估認定所需之一切試驗(如鑽心試驗、載重試驗、非破壞

性檢測、…等)、結構分析計算等一切費用由廠商負擔。

經認定得不拆除重做之混凝土所在及周邊結構物如需必要補強，其

費用由廠商負擔。

(5)拆除重作之工期核算依【經濟部水利署辦理工程核算注意事項】辦

理。

3.6.4 凡經鑽心試驗評定為不合格但合於左列情形之一者得申請再驗

(1) 1組 3個試體平均強度達設計強度之 80 %以上，且單一試體在設

計強度之65 %以上及未達設計強度之70 %者。

(2) 1組 3個試體平均強度達設計強度之 75 %以上及未達設計強度之

80 %，且任單一試體在設計強度之70 %以上者。

廠商申請再驗應於試驗後 3日內以書面提出並經機關同意後，由工程

司及廠商會同就該組鑽心試體代表之混凝土再行鑽取 1組 3個試體，

此3個試體應分散於該區間範圍內，不得集中鑽取。試驗結果符合規

定者，判定為合格，否則仍以不合格處理。鑽心判定為不合格之該組

試體所代表之混凝土再驗以 1次為限，同一工程鑽心不合格再驗組數

以2組為限。再驗之一切費用由廠商負擔。

經查本署施工規範

第 3310 章結構用

混凝土無本項規

定，為求標準一致

性，刪除原案本項

1 調整部分文字

2 原案應拆重作

之混凝土相關

規定依本署契

約附錄 2 規定

辦理

3 拆除重作之工

期核算於本署

工程工期核算

注意事項已有

相關規定，原

案本項刪除

原案 3.6.4 依本署

施工規範第 3310

章結構用混凝土修

正並調整為3.6.3



修正條文(草案) 現行規範條文 修正說明

數以  2  組為限。再驗之一切費用由廠商負擔。

4.   計量與計價

4.1   計量

4.1.1   以塊[　]計量或按設計圖說體積以立方公尺計量。

4.1.2   各項檢(試)驗費按組[  ]、次[  ]計量。

4.1.3   因切除或敲除過度而修補之混凝土，或用於修補或更換瑕疵部位之

混凝土，均不予計量。

4.1.4   經檢(試)驗判定不合格所代表之數量均不予計量。

4.1.5   除契約另有規定外，本章工作之附屬工作項目將不予計量，其費用

應視為已包含於有關混凝土項目計價之項目內。

4.2     計價

4.2.1   除契約另有規定，本章所規定之試樣，其配比設計、試體製作、試

驗、運輸及檢驗等費用，概由承包商負擔。

4.2.2   舉凡製造、養護、儲存、吊運、吊放及其他有關各項工作等所需之

一切直接、間接人工、材料、運搬、動力、設備、工具等均包括在

內。

4.2.1   本章之工作依契約之不同強度項目之單價計價，該項單價已包括所

需之一切人工、材料、機具、設備、動力及運輸等費用在內。

惟施工現場混凝土拌和車無法到達構造物澆置位置洩料、亦無法施

作便道，且契約圖說無編列泵送機租用者，得經機關同意另行編列

單價。

4.2.2   各項檢(試)驗費計價包括一切人工、材料、機具、施工設備、動

力、取樣、運輸及試驗等費用在內。

4.2.3   本章配比設計尚無要求送實驗室設計；惟機關視需求請廠商委託實

驗室辦理時，應覈實編列相關配比設計費用。

〈本章結束〉

附件一至五紅字部分

4. 計量與計價

4.1 計量

4.1.1 以[塊][　　]計量或按設計圖說體積以立方公尺計量。

4.2 計價

4.2.1 除契約另有規定，本章所規定之試樣，其配比設計、試體製作、試

驗、運輸及檢驗等費用，概由承包商負擔。

4.2.2 舉凡製造、養護、儲存、吊運、吊放及其他有關各項工作等所需之一

切直接、間接人工、材料、運搬、動力、設備、工具等均包括在

內。

〈本章結束〉

如附件修正對照表

1 原案計量計價

依本署施工規

範第 3310 章修

正

2 增 列 4.2.3

款，係依工程

會 109.4.20 工

程 管 字 第

10900066941 號

函及署 109.5.15

經 水 工 字 第

10905199560 號

函示，說明本案

配比設計得由

混凝土供應商

自行辦理，惟

機關如有需求

得要求配比設

計由 TAF 實驗

室辦理並覈實

編列相關設計

費用

原案附件一、二、

三及五依依本署施

工規範第 3310 章



修正條文(草案) 現行規範條文 修正說明

結構用混凝土修

正，另增列附件

四，詳如附件修正

對照表


